
新江镇新益村党群服务中心扩建工程

招标控制价编制（审核）说明

一、工程概况

1. 建设单位：翁源县新江镇人民政府
2. 工程名称：新江镇新益村党群服务中心扩建工程

3. 工程范围：新建办公楼、公厕。

4. 工程地点：翁源县
二、编制依据

（一）执行规范及定额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通则》（2018年）；
3.《广东省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2018年）；
4.《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年）；
5.《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年）》；
6.《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2018年）》；
7.《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粤建市函〔2019〕819号。
（二）取费标准

本工程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建筑工程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19%，安装工程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35.77%，单独场地平整工程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和施工机具费之和的4.35%；道路、管网工程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和施工机具费之和的16.5%；桥涵、隧道、水处理构筑物工程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和施工机具费之和的14.5%；园林绿化工程按分部分项的人工费和施工机具费之和的10%；预算包干费建筑工程按人工费和施工机具费的7%计取，安装工程按人工费和施工机具费的10%计取，市政工程按人工费和施工机具费的6%计取，园林绿化工程按人工费和施工机具费的6%计取，增值税销项税额按9%计取。

（三）人工单价
按照人工调整系数为1.00计算。
（四）材料价格

按照翁市政[2022]10号文，2022年第10月份翁源县工程造价信息价计算，信息价没有的材料价格参考市场价，参考的信息价和市场价已扣除相关税费。
（五）本工程办理结算审核时，需提供项目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的图像资料（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项目参与单位共同签名盖章确认，含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如未能提供，办理结算审核时则不审核。
（六）工程量以竣工结算审核为主。

